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6-050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建新集团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

超过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接到控股股东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城集团”）一致行动人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新集团”）的通知，获悉建新集
团将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押、质押登记，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建新
集团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数量(股)

26,411,35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5.84%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2.23%

质押起始日

2018-6-27

解除质押日

2026-6-26

质权人

长 安 国 际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建新
集团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
数量(股)

15,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3.3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27%

是 否
限 售

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6-6-26

质押到期日

9999-01-01

质 权
人

秦 皇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城 支

行

质押用
途

为融资
提供担

保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建新集团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建 新
集团

国 城
集团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452,133,502
318,160,511
770,294,013

持股比例

38.15%
26.85%
65.00%

本 次 解 押
及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量

386,000,000
318,046,900
704,046,900

本 次 解 押
及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量

374,588,650
318,046,900
692,635,55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2.85%
99.96%
89.9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1.61%
26.84%
58.4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
-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1、建新集团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情况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桥西社区银杏路11号三楼301室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1层

吴城

55,000万元

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仪器仪表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年3月31日

669,320.17
44,753.78

2026年1-3月

0.00
-9.21

-219.12

2025年度

669,412.31
44,753.78
2025年度

182.06
-7,786.26
520.9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指标名称

资产负债率

2026年3月31日

6.68%
2025年12月31日

6.69%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619.20%
604.63%
0.22%

619.32%
604.76%
0.7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建新集团借款总余额0万元（母公司），未来半年及一年内不存在需偿付的
债务。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综合考虑建新集团自身的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素，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2、国城集团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情况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368号绿谷信息产业园绿谷一号楼2002-2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6区19号楼11层

吴城

500,000万元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矿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产品及金属国内贸易，国家准许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城集团于2017年成立，是一家集矿业、化工、贸易、投资等业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
业集团。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年3月31日

4,079,811.28
2,730,973.64
2026年1-3月

212,929.47
39,838.21
-16,853.34

2025年12月31日

3,985,023.61
2,680,725.95
2025年度

901,516.78
121,401.55
92,727.5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指标名称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6年3月31日

66.94%
104.98%
101.06%
10.78%

2025年12月31日

67.27%
99.53%
95.51%
7.0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城集团借款总余额59.66亿元（母公司），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债务金额为

4.78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务金额为4.78亿元。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

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综合

考虑国城集团自身的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素，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主要为融资提供担保，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股份质押不涉

及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建新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0
万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万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0，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对应融资余额为0万元。

3、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建新集团不存在非经营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

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参与建新集团破产重组，为恢复建新集团及下属企业的持续经营能

力，陆续向建新集团注入大量资金用于下属企业的改扩建、技改及恢复生产等，故存在高比例质押融

资的情形。建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城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股份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

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不存在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7、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等重大利益往来

事项均已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具体详见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票解押及质押情况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ST雅博 公告编号：2026-036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海路17号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5楼会议

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网络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宗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33人，代表股份600,238,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017%，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474,073,1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52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529人，代表股份126,165,1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2人，代表股份152,123,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728%。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5,958,5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4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529人，代表股份126,165,1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88%。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3,99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97%；反对5,36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37%；弃权8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5,879,1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951%；反对5,3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265%；弃权87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8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93,96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46%；反对5,36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35%；弃权9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5,848,6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751%；反对5,3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254%；弃权91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95%。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93,94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3%；反对5,41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6%；弃权8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45,829,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8623%；反对5,4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15%；弃权
8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2%。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93,57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6%；反对5,44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0%；弃权1,214,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5,464,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228%；反对5,4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86%；弃权1,214,91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86%。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6,668,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40%；反对4,510,

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53%；弃权9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6,668,5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140%；反对4,510,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53%；弃权94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0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内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7,364,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14%；反对4,52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65%；弃权2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7,364,2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14%；反对4,5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765%；弃权231,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6,910,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28%；反对4,59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5%；弃权6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6,910,0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728%；反对4,59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95%；弃权62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7%。

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和高管薪酬结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2,107,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4%；反对6,913,

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8%；弃权1,2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43,992,8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6551%；反对6,913,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48%；弃权1,21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1%。

9、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592,072,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96%；反对6,907,

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9%；弃权1,257,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43,95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6323%；反对6,90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10%；弃权
1,257,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6%。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李威律师、廖嘉成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

（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ST雅博 公告编号：2026-037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名称：*ST雅博、证券代码：002323）股票连

续二个交易日（2026年6月26日和2026年6月29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现将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分别约为-1.78亿元、-1.67亿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约为2.93亿元，2025年度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约为2.03亿元，2025年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约为5,313.09万元。公司2026年度第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约为-1,113.75万
元、-1,117.30万元，一季度期末净资产约为1.92亿元。

3、因公司 2025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

收入低于3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相关规定，自2026
年4月30日起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董事会虽然已经制定了争取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具体措施，但最终能否实现受多种内外部因素影响，相关工作执行也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公司2026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可
能被终止上市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雅博股份”变更为
“*ST雅博”，证券代码仍为“002323”。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5、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暨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5）。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兴科技”）与枣庄市
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财金”）、山东财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财汇”）
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将其持有的雅博股份 448,114,580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
21.1290%）全部实施无偿划转，其中将362,972,81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17.1145%）无偿划
转给枣庄财金，将85,141,77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4.0145%）无偿划转给山东财汇。上述
持股比例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泉兴科技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该事项将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无偿划转相关程序正在办理过程中，尚未完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

6、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是否存在涉及雅博股份的重大事项的询证函；
2、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是否存在涉及雅博股份的重大事项的询证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6]C0090号
致：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雅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
果均由相应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

于2026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
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00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海路17

号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5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张宗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29日（星期一）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
期一）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反馈的网
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3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
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533人，代表股份600,238,275股，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017%。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
见证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93,993,7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9597%；
反对5,36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8937%；
弃权87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66%。
（二）表决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593,963,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9546%；
反对5,363,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8935%；
弃权91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19%。
（三）表决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93,943,8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9513%；
反对5,41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9026%；
弃权87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60%。
（四）表决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593,579,4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8906%；
反对5,44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9070%；
弃权1,214,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024%。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46,668,5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4140%；
反对4,510,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9653%；
弃权94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6207%。
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内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
同意147,364,2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8714%；
反对4,52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9765%；
弃权23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521%。
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146,910,0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5728%；
反对4,593,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0195%；
弃权62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4077%。
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八）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和高管薪酬结果的议案》
同意592,107,4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6454%；
反对6,913,6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1518%；
弃权1,21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028%。
（九）表决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592,072,7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6396%；
反对6,907,9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1509%；
弃权1,257,5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095%。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五至议案七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上述议案一至议案四、议案八及议案九均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责 人
孙新媛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李 威
廖嘉成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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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807 证券简称：优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9
厦门优迅芯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交易品种

交易金额

资金来源

交易期限

□获取投资收益■套期保值（合约类别：□商品；■外汇；□其他：________）□其他：________
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等外汇衍生品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元）

■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___
2026年06月26日至2027年06月25日

10,000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厦门优迅芯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优迅股份”）分别于2026年06月23日、2026年

06月 26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系基于公司实际发展需要，遵循合法、审慎、安全和

有效的原则，不以投机为目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但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
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等其他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公司及子公司境外采购、销售业务主要采用外币进行结算，为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

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在风
险可控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二）交易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交易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上述交易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使用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上
述额度。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
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发生的单笔外汇衍生品交易，无需再提交董事会
审议。

（三）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1、交易品种：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等产品或上述

产品的组合。
2、交易对方：具有相关业务经营资质、具有良好资信和业务实力、运作规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五）交易期限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交易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交易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二、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6年06月23日、2026年06月26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得进行投机性和单纯的套

利交易，但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1、市场风险：因外汇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因标的汇率、利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引起外汇衍生品

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市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3、履约风险：公司进行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但在开展交易时仍可

能出现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4、操作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高，可能会由于操作人员未及时、充分

地理解衍生品信息，或未按规定程序进行操作而造成一定风险。
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外汇衍生品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或无法完成交

易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基本原则、审批权限、管理

及操作流程、信息保密及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和档案管理等作出了明
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能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

2、公司所有套期保值交易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不进行投机和套
利交易。

3、公司仅与具有相关业务经营资质、具有良好资信和业务实力、运作规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开
展套期保值业务。

4、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持续监控。公司持续进行外汇市场的变动分析，实时
关注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交易损失。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可行性及风险控制情况进行监督与
检查，必要时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拟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如下：

套期保值业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适用条件

拟采取套期会计进行确认和计量

□是 ■否

□是 ■否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为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防范汇率或利
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与会计处理，最终

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会计报表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

面临的外汇汇率波动风险，增强财务稳健性。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优迅股份本次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厦门优迅芯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6月30日

证券代码：001337 证券简称：四川黄金 公告编号：2026-035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北京金阳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金阳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阳”）《关于所持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函》，获悉其

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金阳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质押数量（股）

1,850,000
1,8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5.17
5.1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0.44
0.44

是否为限售
股

否

/

是否为补充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6-6-25
/

质押到期日

2027-6-24
/

质权人

招商证券

/

质押
用途

日常经营

/
二、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金阳

北京金阳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否

/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股）

2,240,000
1,592,220
3,832,22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6.26
4.45
10.7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53
0.38
0.91

质押起始日

2024-6-26
2024-7-10

/

质押解除日期

2026-6-24
2026-6-26

/

质权人

银河证券

广发证券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北京金阳持有公司股份的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金阳

合 计

持股数量

35,769,980
35,769,980

持股比例（%）

8.52
8.52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
前 质 押 的 股 份 数 量

（股）

25,009,669
25,009,669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的质押股份数量（股）

23,027,449
23,027,449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64.38
64.38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5.48
5.4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和冻
结数量

0
0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
0

四、备查文件1、北京金阳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所持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函；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深市）。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6－38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新疆兵团

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本公司、新疆双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被
确定为S611线第五师保尔德电站-83团（夏尔希里-85团段）公路（设计施工总承包）（以下简称“该项
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贰亿柒仟捌佰肆拾肆万零肆佰叁拾贰元贰角伍分（?278,440,
432.25），其中勘察设计费投标报价为人民币伍佰肆拾肆万玖仟伍佰元整（?5,449,500.00）；施工费（建
安工程费和预备费总造价）为贰亿柒仟贰佰玖拾玖万零玖佰叁拾贰元贰角伍分（?272,990,932.25）。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一）业主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本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工期：730日历天。
（三）质量标准：
按国家标准验收合格。
（四）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双河市/84团/86团南区。
项目建设规模：该项目路线全长 50.881Km，建设里程 39.453Km，利用博乐北外环、G219 线

11.428Km。采用双向二/四车道二级公路（兼城市道路功能）技术标准新改建，设计速度80/40Km/h。
全线共设置中桥1座，小桥1座，涵洞47道，分离式立体交叉1处，平面交叉39处。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金额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47%，具体金额以最终实际结算为准。

该项目的中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市场份额。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6－39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本公司被

确定为S35景礼高速公路景泰至靖远段总承包一标K0+800~K16+196.5段（景泰南互通、景泰连接线）
土建工程施工分包（以下简称“该项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伍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叁仟肆
佰贰拾陆元整（?539,723,426.00）。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一）业主名称：甘肃公航旅路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月。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第3号）和《公路工程竣（交）工验

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发（2010）65号）中的相关规定。交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竣工验收
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四）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白银市景泰县。
项目建设规模：主线起讫桩号：K0+800～K29+098.4，总长28.298km，含景泰南互通枢纽、石门互

通枢纽、景泰南连接线（3.7km）、石门连接线（6.8km），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设计速度100km/h。
本次招标起讫桩号K0+800～K16+196.5，其中共计桥梁12座，其中：大桥7座、中桥2座、通道桥1

座、天桥2座。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金额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77%，具体金额以最终实际结算为准。

该项目的中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市场份额。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78 证券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15:00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197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307,780,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3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06,0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59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780,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7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780,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780,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5%。
3、公司董事、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会
按照公司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7,453,3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6％；反对

29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弃权2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53,3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1.6100％；
反对29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7447％；弃权29,3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45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3,3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100％；反对299,

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065％；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53,3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1.6100％；
反对29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8065％；弃权28,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835％。

关联股东成都紫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170,000,000股）、关联股东罗阳勇（持有股份 136,
00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黄红娟、方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16 证券简称：建元信托 公告编号：临2026-026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判决。
●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被

告）。
● 涉案的金额：49,783.65万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于 2025 年根据法院判决结果计提了相应负债，本

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一、前期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前期于《诉讼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1）、《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27）、《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5）中披露了涉及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的一宗案件，该案件初始受理法院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告为三

峡资本，被告为本公司，涉诉金额49,783.65万元。后该案件移送上海金融法院处理。上海金融法院
于2025年8月作出（2020）沪74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三峡资本15,516.05万元，并驳回原告三峡资本其余诉讼请求。因不服上述判决，三峡资本

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5）沪民终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742,151.95 元，由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于 2025 年根据法院判决结果计提了相应负债，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